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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澳大利亚对《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列表４进口减让的修改正式生效，

以尽可能消除对企业商业活动与投资的不利影响；推行贸易救济制度改革，改革调查机

构，明确适用追溯税率规定，以加大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力度；正式实施《２０１３年关税修正

案》中的《侵权通知计划准则》；新能源标准规定所有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产或进口的

计算机产品需要满足最低能源性能标准（即ＭＥＰＳ要求）；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体制严

格，规定所有进口食品需标注生产商，对众多农产品进口实施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措

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不动产投资豁免做出了修订。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３６３．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５％，其

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３７５．６亿美元，同比减少０．５％；自澳大利亚进口９８８．２亿美元，

同比增长１６．９％，中国逆差６１２．６亿美元。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

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钢铁制品等。自

澳大利亚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矿渣及矿灰，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珠宝、

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铜及其制品、羊毛等动物毛、棉花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９．９亿美

元，完成营业额１２．５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澳大利亚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３９．４亿美元。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项目２２５个，同比下降

１８．５％；实际使用金额３．３亿美元，同比下降２．５％。

二、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变化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日，澳大利亚政府公报公布了其关于奶酪和豆腐的进口配额具体分

配方案。①根据该方案，进口商若要享有进口配额，必须在当年的６月３０日以前以“用于

１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３ＡＣＮａｄｖｉｃｅｏｆＱｕｏｔａ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ＤＦ．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２日访问。



家庭消费”①的名义进口奶酪和豆腐。但澳大利亚出口复进口的奶酪和豆腐，已经根据

《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案》列表３或自由贸易协定享受免税的相关产品不适用此进口配额。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澳大利亚对《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列表４进口减让的修改正式生

效。此次修改旨在对原有的９９项产品，包括纺织品、鞋、文化产品等的进口关税减让条

款进行调整、合并与删减，从而尽量避免现行关税法案列表４中存在的减让重叠、语言表

述不清晰等问题，尽可能消除对企业商业活动与投资的不利影响。

新列表４规定，对某些在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之前进口的货物，若进口时其适用关税税

率并未确定，那么这些货物只要在新列表生效之后才进入澳大利亚国内消费市场，也可

适用新列表。同样，新列表４生效前进入保税仓库的进口货物，若在生效后才进入澳大

利亚国内消费市场，也应适用新列表。某些货物并不一定进入国内消费市场，如非随身

携带的个人行李物品，那么即使这些商品是在新列表４生效前进口的，但只要其适用关

税税率的确定时间在新列表４生效之后，也应按新列表报关和适用关税减让。②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１）关于宠物进口的制度。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澳大利亚农业部颁布了对于宠物进口规则的修改决定。按照

以前的规则，进口到澳大利亚的宠物需要在检疫隔离区中停留３０天才能进入其境内，但

根据现在的规则，停留期限被大幅缩短为１０天。宠物需要在其进入澳大利亚境内６到

２４个月前进行一次血液浓度分析。宠物进口商可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开始申请新的

宠物进口许可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项新政策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３日开始正式实施。③

（２）关于汽车进口。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撤销了ＡＣＮ２００１／０６号通

知中对于部分拆卸的车辆进口的规定。根据新规定，进口任何车辆之前（包括拆卸车

辆，未装备完成的车辆），进口商都必须通报基建部和区域发展部门。澳大利亚海关和

边境总署会视情况要求进口商提供车辆进口证明或者相关部门出具的免于进口证明的

评估文件，并以之作为通关放行的必要条件。④

（３）进出口声明要求。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提醒进出口商自行编写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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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ａ）ａｎｅｎｔｒｙｆｏｒｈｏ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ｏｄｓｉｓｌｏｄｇｅｄｗｉｔｈＣｕｓｔｏｍｓ，（ｂ）ｔｈｅｖｅｓｓｅｌ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ｃｈｅｅｓｅｏｒｃｕｒｄｈａｓａｒｒｉｖｅｄａ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ｏｒｔｏｒａｉｒｐｏｒｔａｔｗｈｉｃｈａｎｙｃａｒｇｏｉｓ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ｂ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ＡＣ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ｉｎａｌ１．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

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ｃｏｒｄｖｅｔｓ．ｃｏｍ．ａｕ／１／ｐｏｓｔ／２０１３／１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ｉｍｐｏｒｔ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ｐｅ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１５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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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０日访问。



出口声明以确保其中信息准确无误，若提供信息有误或不足，则海关和边防机关会拒绝

提供授权协议，这将导致货物进口延期。

另外，海关还会要求进口商提供货物的相关文件，包括全套的商业发票和相关的商

业文件，评估文件等。澳大利亚海关还特别提醒进口商慎用评估文件中的货物价格评

估数据，因该数据误差较大，建议各商家进一步核实。①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分类作出周期性调整，根

据２０１２年版本的文件在３０章及５７章项下新添加了出口统计项目。此次修改于２０１４

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②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２０１３年以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澳元汇率上升，国内制造业和出口行业陷入困

境，澳大利亚大力推行贸易救济制度改革，以加大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力度。改革的内容

主要有两个方面：

（１）改革调查机构。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澳大利亚总理宣布将设立一个反倾销委员会（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以应对日渐增多的反倾销案件，保护国民就业。２０１３年３月，联邦议会通

过了设立反倾销委员会的法案，取代先前的国际贸易救济局（ＩＴＲＢ）。２０１３年６月，海

关和边境总署发布反倾销公告，宣布成立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

反倾销委员会正式运行。

反倾销委员会由联邦政府任命的主席领导，内设客户参与及业务支持处和国际贸

易救济顾问处等机构。其具体工作包括接受企业咨询和调查申请；进行反倾销、反补贴

调查；基于调查报告向内政部长提出相应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建议；实施反倾销、反补贴

措施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以反倾销委员会命名，但该机构的工作范围既包括反倾

销，也包括反补贴，同时还负责实施贸易救济体系的改革工作。

新组建的反倾销委员会，除保留首都堪培拉的原有机构外，在墨尔本新设办公机

构，以便密切与企业的联系，调查官员的编制也从３１人增加至７０人，未来４年预算将增

加２４４０万澳元。

（２）修改相关法律。

２０１３年６月，澳大利亚通过了《２０１３年海关法修正案》和《２０１３年关税法修正

案》，生效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主要内容包括三点：首先，在某些情况下，不再要求

内政部长考虑较低税率规定。这些情况包括：ａ．倾销案件中，出口国存在特殊的市场

状况；ｂ．补贴案件中，出口国未遵守 ＷＴＯ的补贴通报义务；ｃ．在倾销和／或补贴案件

中，澳大利亚国内产业中有两个以上的中小企业生产同类产品，无论国内是否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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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ＡＣＢＰＳＮｏｔｉｃｅＮｏ．２０１３４６．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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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类型企业。其次，明确适用追溯税率规定，与 ＷＴＯ协定更贴近。再次，建立一种新

的反规避调查类型以处理“亏本销售”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公告

称，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实施新的反规避调查制度。下列意图规避或减少反倾销或反

补贴税的行为将受到调查：ａ．在澳大利亚组装零件；ｂ．在第三国组装零件；ｃ．通过一个

或更多第三国出口；ｄ．出口者之间的安排；ｅ．规避反倾销反补贴税预期效果；ｆ．其他规

避行为。

反规避调查有两种启动形式，第一种是由国内企业提交申请，反倾销委员会在２０天

内决定是否启动调查；第二种是内政部长要求进行调查，则反倾销委员会应当调查。调

查程序的启动应在全国性报纸上作出公告。在反规避调查程序启动后，反倾销委员会

主席应在１１０天内发布重要事实公告（ＳＥＦ），在１５５天内完成调查并向内政部长提交最

终报告和处置建议。但前述“亏本销售”情况的调查期限为１００天，且不需要发布重要事

实公告。内政部长在收到申请后应在３０天内决定是否对最初通知做出更改，该期限在

特殊情况下可延长。对于内政部长作出的决定，利益相关方可向反倾销复审专家组请

求进行复审。

（二）投资管理制度变化①

投资澳大利亚不动产需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但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可享受豁

免无需获得政府批准。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ＦＩＲＢ）对《１９８９

年外资并购与接管条例》中规定的不动产投资豁免做出了修订。②

政府希望通过对问题进行细致的审查，并在咨询公众意见的基础上，阐明其在相关

豁免上的立场。在此期间，关于外国投资人参与不动产信托或物业信托，获取消极利益

的，如果外国投资者没有通知并取得事先批准，政府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该修订适用

于投资者获得的以下消极投资利益：

第一，上市不动产信托基金的１０％，主要是非住宅房地产投资组合，如办公场所、零

售场所、工业用地，某些特定用途的物业，或是以上几种的混合；

第二，其他公共信托基金的５％，至少持有１００单位的股份，且其开发的住宅不动产

价值（从非关联人处收购）要低于目标信托基金不动产价值的１０％。

若是低于上述两种情形下的百分比，则可能不被视为消极投资利益。当然，存在特

殊情况下的例外，如外国投资者或是关联人拥有信托基金的战略性股份，或者他们可以

通过其投资，影响甚至控制该信托基金。

三、贸易投资措施变化

（一）贸易措施的变化

１．关税措施

２０１２年年度，澳大利亚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２．７％，其中农产品最惠国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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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平均税率为１．２％，非农产品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２．９％。①

２０１３年６与２７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宣布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

提高液化石油气（ＬＰＧ）、液化天然气（ＬＮＧ）以及压缩天然气（ＣＮＧ）的国内消费税，②详

见表１。

表１

货　　物 税则分类及统计代码 税率（２０１２年７月起） 新税率（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

液化天然气 ２７１１１１００／１３ ＄０．１０４５／ｋｇ ＄０．１５６７／ｋｇ

液化石油气
２７１１１２１０／０１

２７１１１３１０／０３
＄０．０５／Ｌ ＄０．０７５／Ｌ

压缩天然气 ２７１１２１１０／０５ ＄０．１０４５／ｋｇ ＄０．１５６７／ｋｇ

　　其中，液化石油气和非运输用压缩天然气仍可享受自动减免。

通知还规定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进口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碳含量税将不

再由澳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进行征收，改由清洁能源监管机构负责，其碳含量税率也相应

上涨。其中，航空汽油的碳含量税率将上涨至每升０．０５３１３澳元，航空柴油的碳含量税

率将上涨至每升０．０６２７９澳元。此次税率上浮对航空汽油和航空柴油的下的子目录产

品税率也产生影响，详见表２。

表２

燃　　料 子目录 子目录 子目录 当前税率 新税率（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起）

航空汽油 ２７１０１２６１ ２７１０９１６１ ２７１０９９６１ ＄０．０８６１６（碳含量税＄０．０５０６） ＄０．０８８６９（碳含量税＄０．０５３１３）

航空柴油 ２７１０１９４０ ２７１０９１４０ ２７１０９９４０ ＄０．０９５３６（碳含量税＄０．０５９８） ＄０．０９８３５（碳含量税＄０．０６２７９）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根据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澳大

利亚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相应地提高某些烈酒、啤酒及烟

草的关税税率和国内消费税率。③

２．进口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对空运、航运和邮寄托运

的货物手续费用作出了如下调整，新规定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正式生效：④

对于进口托运价值在１０００美元以下的货物，免收进口托运手续费。

对于进口托运价值在１０００美元以上，１００００美元以下的货物，手续费用规则保持不

变。若货主采用电子进口报关，则航运、空运和邮寄所对应的手续费分别为５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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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ｅ．ｈｔｍ，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ｗｔｏ．ｏｒｇ／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

ＷＳＤＢＴａｒｉｆｆＰＦ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ＡＣＮｆｏｒ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ｕ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ｖ１．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

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ＮｅｗＡＣ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ＡＣＢＰＮ２０１３６６．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访问。



４０．２０美元、４０．２０美元；若货主采用文件报关，则航运、空运、邮寄所对应的手续费分别

为６５．７５美元、４８．８５美元、４８．８５美元。

对于进口托运价值在１００００美元及以上的货物，若货主采用电子进口报关，则航运、

空运和邮寄所对应的手续费分别为１５２．６０美元、１２２．１０美元、１２２．１０美元；若货主采用

文件报关，则航运、空运、邮寄所对应的手续费分别为１５２．６０美元、１２２．１０美元、１２２．１０

美元。若货主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之前已经提交了全套的进口声明且已付清了款项，则

对其仍然适用２０１３年手续费规则；若货主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前已经提交了全套的进口

声明且按照这一版本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之后付款的，则对其仍然适用２０１３年手续费规

则；若货主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前提交了全套的进口声明，但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之后对

其进行了修改并支付预付款的情况下，对其适用２０１４年新版手续费收费规则；若货主在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之后才提交全套的进口声明，则对其适用２０１４年新版手续费收费

规则。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总署发布通知，取消对木糖醇和苦艾油的限

制。根据通知，《１９５６年海关（禁止进口）条例》５Ｈ条款下列表８中的第１２Ａ项（苦艾油及

含苦艾油产品）以及列表８中第１７项（木糖醇及含木糖醇产品）被删除。进口商进口含有

木糖醇以及苦艾油的商品必须遵守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以及《１９８９年食药品监管

法》的相关要求。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对《１９２６年海关条例》作了相应修改，去除了其中

对于此现两类商品的进口许可条款。此项修改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正式生效。①

３．知识产权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澳大利亚《２０１３年关税修正案》中的《侵权通知计划准则》正式实

施。②该侵权通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何时可发布侵权通知；何种类型的违法行为可适

用侵权通知；一项侵权通知中应当包含的内容；撤销一项侵权通知的程序；延长罚金交

付期限的程序。

４．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便携式游泳池新标准。

２０１３年１月４日，澳大利亚发布了便携式游泳池的新安全标准———《消费品（便携

式游泳池）安全标准２０１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Ｇｏｏｄｓ［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Ｐｏｏｌｓ］Ｓａｆｅ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２０１３）。新标准旨在设立便携式游泳池和其包装的强制性标签要求。该警告

标签针对深度少３００毫米（＜３００毫米）的便携式游泳池、深度为３００毫米或以上，或

盛载深度达３００毫米或以上的便携式游泳池的警告语有不同的规定，并且要求警告

语需：永久印刷或压印于产品上；永久印刷在零售包装上，或贴上标签；年满１８岁并

视力正常的人士可从３米（ｍｅｔｒｅｓ）的距离处清晰识别语句；文字大小不少于：「警告！」
（“ＷＡＲＮＩＮＧ！”）─１０毫米高；其他文字─６毫米高；该警告信息的文字颜色，应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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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ＡＣＮ＿２０１３＿２８．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ａｕ／ｗｅｂ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ｉｌｅｓ／ＡＣＢＰＮ２０１３６７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ｔｉｃ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００２．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访问。



刷或压印在产品或贴在标签上的背景颜色对比鲜明；如果上述警告语句中提及额外

的声明和警告信息，其额外的语句不可以插入上述警告语句文字当中；或反驳、限制

或修改上述警告语句内容。便携式游泳池在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０日起须使用新的警告

标签。

（２）新的学步车标准。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５日，澳大利亚的《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联邦消费者保护公告第１号———

消费品安全标准：婴儿学步车》开始实施。而符合之前强制性安全要求的学步车可销售

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即澳政府给予了１３个月的过渡期）。自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起，所有

澳大利亚进口的学步车都必须满足ＡＳＴＭＦ９７７的２０１２版的要求，否则不准进入澳大

利亚。

（３）ＥＥＳＳ认证正式执行。

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起，所有责任供应商需要为在澳大利亚当地生产或进口的范围

内产品在ＥＥＳＳ系统内作相关的信息登记，责任供应商必须是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经营

公司实体。各类别的电气产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销售时都必须在产品上标上ＲＣＭ

标志。所有的供应商和级别２类、３类的产品必须在国家注册数据库内注册，这也就意

味着原来很多不需要注册的非强制性产品在该系统实施以后也需要进行注册。所有由

认可发证机构出具的符合证书及证书内容会记录在国家认证数据库内。根据ＥＲＡＣ发

布的公告，ＲＣＭ标志的实施时间表如下：ａ．新的澳大利亚代理商自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起

必须在新的数据库进行注册登记，并使用ＲＣＭ标志；ｂ．对于在ＡＣＭＡ旧数据库已注册

的澳大利亚代理商更新标志有３年过渡期，在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期

间，３年内销售的产品可继续使用Ｃｔｉｃｋ或者Ａｔｉｃｋ标志，不需要重复添加ＲＣＭ标志，

如Ｃｔｉｃｋ＋ＲＣＭ或者Ａｔｉｃｋ＋ＲＣＭ；ｃ．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起，即过渡期满后，所有澳大

利亚代理商需要在新的数据库登记，所销售的电子电器产品需统一开始使用ＲＣＭ标

志；Ａｔｉｃｋ和Ｃｔｉｃｋ标志将被淘汰。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并没有加入该系统，因此该系统

并不适用于该州。由于该注册数据库未完全准备好，目前很多机构发的证书并不能在

该数据库中进行注册。

（４）计算机产品强制性能效要求正式生效。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起，所有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产或进口的计算机产品需要满足

最低能源性能标准（即ＭＥＰＳ要求）。其中，澳大利亚计算机产品的最低能效要求在《温

室气体和最低能效标准（计算机）决定》中规定，新西兰的计算机产品的最低能效要求由

ＡＳ／ＮＺＳ５８１３．２规定，其能效测试标准则参考ＡＳ／ＮＺＳ５８１３．１。

澳新对计算机产品的能效要求仅限于笔记本计算机、台式计算机、一体式台式

机和小型服务器，该类计算机产品需设计为直接或通过外部电源连接至２３０／２４０Ｖ

市电网络。因此，对于部分只能使用电池的平板计算机产品，将不在该法令管制范

畴之类。法规中还特别定义了一类“ｄｅｅｍｅｄｔｏｃｏｍｐｌｙ”计算机，在澳新市场上销售

小于２００台的产品可归于这一范畴，只对于其内部或外部电源有相应的效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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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低能效要求在ＡＳ／ＮＺＳ５８１３．２：２０１２中的第４．４条中规定，无需满足ＡＳ／ＮＺＳ

５８１３．２中的年度典型能耗要求。如果计算机产品使用了高效的电源（如内部电源

通过８０ｐｌｕｓ银牌或更高，外部电源通过能源效率标识Ｖ级或更高），则产品无需重

新测试。

除小型服务器产品外，其他所有产品应具备电源管理功能，应设定为３０分钟或更少

的时间内无用户动作时，进入休眠状态。所有电脑显示器应设定为１５分钟或更少的时

间无用户动作时，进入休眠状态。

５．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澳大利亚规定所有进口食品需标注生产商。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澳大利亚农业部（ＤＡＦＦ）发布ＩＦＮ０２１３号通报，规定所有进

口食品需标注生产商。本次通报适用于以下范围：所有自５月２０日以后进口的食品

所在整合货运系统（ＩＣＳ）下的“全面进口声明”（ＦＩＤｓ）；向报关员提供进口食品信息的

进口商；整合货运系统（ＩＣＳ）下的“全面进口声明”（ＦＩＤｓ）包含的所有报关员与进

口商。

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表示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起开始执行这一规定，５月２０日至９

月３０日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１０月１日以后强制执行本次规定。

（２）更新进口食品检测要求。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澳大利亚农业部发布通告，更新进口食品的检测要求。该新要

求规定，如需按照《进口食品检查制度》的要求对一件进口食品进行检测，那么需要由

《进口食品控制法１９９２》第３４章指定的试验室来完成。进口商／食品所有人（或代理商）

需在申请检查前，核对检测项目并填写相应的表格，指定一家试验室进行检测。

（３）修订食用乳糖及乳糖产品的进口条件。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澳大利亚农业部发布公众检疫预警ＰＱＡ０９３０号，修订进口食

用乳糖及乳糖产品的进口条件。目前，乳糖被视作乳制品的组成成分，因此添加了５％

脱脂牛奶和６％乳糖的产品被视作为乳含量１１％，而进口乳含量≥１０％的产品需获得许

可。今后，将不再把乳糖视作乳制品的组成成分，因此添加了５％脱脂牛奶和６％乳糖的

产品被视作为乳含量５％，进口乳含量＜１０％的产品不需获得许可。进口含乳糖产品

（不含其他需要检疫许可成分）不再需要许可。

该规定仅适用于人类食用乳糖，不适用于其他用途的乳糖。该规定即日起生效。

与该规定相关产品的进口条件数据库已进行修订。

（４）修订冻脊椎鱼类的进口条件。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澳大利亚农业部发布公众检疫预警ＰＱＡ０６８３号，公布９５／２０１３

号行业通报，对食用、饵用和水产饲用冻脊椎鱼类（鲑鱼除外）的进口条件进行修订，新

的进口条件即时生效。

以前的进口条件规定进口此类产品每批货物只限于一个品种，修订后的进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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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一批货物中包含多种超低风险的品种。新的进口条件同时修订了进口此类产品的

动物卫生证书要求。

６．贸易救济

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４起反倾销调查，１起反补贴调查，２起保障措施

调查。截至２０１３年底，澳大利亚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６３起（含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反

倾销立案调查。

（１）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情况。

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３　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２日 热轧钢（Ｈｏ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ｌａｔｅｓｔｅｅｌ） ７２０８４０００，７２０８５１００，７２０８５２００，７２２５４０００

２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９日 变压器（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８５０４２２００，８５０４２３００

３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风电塔（Ｗｉｎｄｔｏｗｅｒｓ） ７３０８２０００，８５０２３１１０

４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复印纸（Ｃｏｐｙｐａｐｅｒ） ４８０２５６１０，４８０２５６９０

表４　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水果罐头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ｆｒｕｉｔ）
２００８３０００、２００８４０００、２００８５０００、２００８７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７００、２００８９９００

２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西红柿罐头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ｔｏｍａｔｏ）
２００２１０００６０

　　（２）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裁决情况。

表５　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裁决情况表

编号 裁决时间 涉案产品 终　裁　结　果

１ 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 镀锌板和镀铝锌板
澳方裁定，反倾销税率：５．５％—１９．３％，反补贴税率：

５．０％—２１．７％，联合平均税率为５．５％—２９．５％。

２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变压器

（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澳方裁定，江苏华鹏等３家企业倾销幅度为“可忽略不

计”；其他企业倾销幅度为２．６％至３５％。

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热轧钢

（Ｈｏ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ｌａｔｅｓｔｅｅｌ）

我国应诉企业济南钢铁公司倾销幅度小于２％，补贴幅度

为２．６％，将被免于征税；其他未应诉企业倾销幅度为

２２．１％，补贴幅度为３６．９％，联合税率为５４．９％。

　　四、贸易与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技术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制定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地

区政府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

难度。

９澳 大 利 亚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澳大利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体制严格，对众多农产品进口实施严格的限制甚至

禁止措施。澳大利亚农林渔业部下属的生物安全局（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规定，外国

动植物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前，首先必须提出进口申请。澳生物安全局根据申请决

定进行快速评估或者进口风险分析，认为经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后其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的产品，方准予进口。如果某一动植物产品缺乏进口申请、未经风险分析、分析未完成

或分析认为其风险水平不可接受，则不得进口。进口风险分析程序周期时间过长，技术

规定也很模糊。①

３．服务贸易壁垒②

澳大利亚对银行、航空等敏感行业实行个案审批制度，并对这些行业设定了限制

措施。③

（１）银行业

外国投资者投资澳银行业，需符合《１９９５年银行法》、《１９９８年金融部门法》（ＦＳＳＡ）

及其他相关的银行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国公司并购澳银行的申请进行逐案审批，

且审批标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外国银行只有在其和母行的财务状况均良好，且同意

遵守澳审慎管理局有关审慎监管（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ＰＰＡ））

的协议后，才能获取许可。

（２）航空业

外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国际航空运营商中的股权不得超过４９％。除此之外，外

国投资者还必须满足一系列“国家利益”标准，例如机组人员的国籍、企业的运营地

点等。

（３）机场

《１９９６年机场法》规定多家机场中的外资所有权上限为４９％，悉尼机场、墨尔本机

场、布里斯班机场和佩斯机场均有５％的航空公司所有权和交叉所有权限制。

（４）海运

《１９８１年船运登记法》规定船只若要在澳大利亚登记，其大部分股份必须由澳大利

亚人所拥有，除非此船只为澳大利亚运营商所租用。

（５）媒体

所有外国人在澳大利亚向媒体投资，只要股份超过５％，无论价值大小，一律要进行

需预先审批（ｐｒｉ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此外，澳大利亚还对媒体运营的节目做了限制。

（６）电信

外国投资累计在澳大利亚电信公司（Ｔｅｌｓｔｒａ）中的股权不得超过３５％，单个外国投

资者不得超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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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ｆｆ．ｇｏｖ．ａｕ／ｂｓｇ／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９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ｉｒｂ．ｇｏｖ．ａｕ／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ｉｒｂ．ｇｏｖ．ａｕ／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ｓｐ？ＮａｖＩＤ＝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访问。



此外，澳大利亚还对外国人投资房地产做出限制。外国人投资房地产须获得事

先认证。对于居住用住宅，无论房产价值大小，外国投资者都必须通知澳大利亚政

府其获得的利益。外籍人员购买或获取价值５４００万澳元或以上的已开发商业房

地产的权益都需要提出申请———除非该房产被列为文化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所适

用的限额为５００万澳元。外国投资者购买居住用住宅也需事先申报并通知政府所

获得的收益。澳大利亚对房地产投资方面的繁琐的程序性规定给外国投资商带来

了投资障碍。

（二）投资壁垒

澳大利亚鼓励外资进入，但一直保留着外资审查制度。①澳大利亚有关政策对中国

企业赴澳投资产生了明显影响，扩大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加重了中国企

业的法律负担，并使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加。此外，澳大利亚公司税

较高，接近３０％的公司税给投资澳大利亚的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②

１１澳 大 利 亚

①

②

ｈｔｔｐ：／／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ａｕ／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ｏｃｓ．ａｓｐｘ？ｄｏｃ＝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０８／００９．ｈｔｍ＆ｐａｇｅＩＤ＝００３＆

ｍｉｎ＝ｗｍｓ＆Ｙｅａｒ＝＆ＤｏｃＴｙｐｅ，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访问。

ｈｔｔｐ：／／ａｕ．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０６／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１４８８５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访问。




